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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

办发〔 2016〕 47 号）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

息化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卫规划发〔 2017〕 6 号）提出，要推动实施全民健

康保障信息化工程，充分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和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拓展

完善现有设施资源， 全面建成互通共享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强化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

应用信息系统数据采集、集成共享和业务协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全民健康信息化与健康医疗大数据领导

小组关于 2017 年底前要实现国家、省、地市、县四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的要求以及《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规划函〔 2017〕 851 号）文件精神，明确我省省、

市、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任务目标、落实责任分工、确定时间节点，确

保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制定本技术方案。 

本技术方案用于指导 2017 年陕西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工作。 

2 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陕西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建设，实现与国家级平台、地市

级平台、区县级平台的互联互通，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

面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的通知》和《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加快省市县

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对接工作的通知》（陕卫办信息发〔2016〕136 号）、《 陕

西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全面完成省市县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对接工作任

务的通知》（陕卫办信息函〔2017〕757 号）要求，2017 年 11 月底实现省、地市、

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联通全覆盖。 

2.1 网络联通要求 

1、所有地市级、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依托省电子政务网络或业务专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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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sec 的 VPN 虚拟专网实现网络全联通； 

2、医疗机构和直属单位依托省电子政务网络或业务专网或基于 IPsec的VPN

虚拟专网接入各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2.2 数据报送要求 

2.2.1 数据报送基本要求 

市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与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联通数据报送基本要求： 

1、基本信息：实现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信息的数据报送； 

2、诊疗数据：完成住院数据、疾病史、门诊数据、体检数据、会诊记录、

转诊记录、居民死亡报告数据、分娩记录等信息的报送； 

3、公共卫生数据：完成个人基本健康信息、健康档案信息、个人过敏史、

个人既往史、个人手术史、个人外伤史、个人输血史、个人家族史、健康体检问

询记录、健康体检实检查记录、健康体检辅助检查记录、健康体检、免疫规划、

传染病报告、儿童保健、孕产妇女保健、老年人保健、高血压管理、糖尿病管理、

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信息的报送； 

4、电子病历数据：完成结构化电子病历信息的报送；完成非机构化电子病

历信息的共享；生成文件放在指定文件系统目录，省级数据交换服务将文件抓取

至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5、计生信息数据：完成全员人口、流动人口、技术服务、奖励扶助、计生

证件； 

6、综合管理数据：综合管理数据报送原则为，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根据

各地市、区县报送的个案信息，计算出对应的指标值，同时向地市、区县提供数

据应用，以便地市、区县查看、核对综合管理数据，最后提交。 

2.2.2 数据报送频率及方式 

1、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采用中间库的形式实现对数据采集，并以一天为

时间范围，把从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下级平台或其他条线系统采集的数据在 24

小时以内上传至省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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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采用中间库的形式实现对数据采集，并以一天为

时间间隔，把从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或其他条线系统采集的数据在 24 小时

以内上传至市级平台； 

3、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将发生的业务数据必须在 24 小时以内上传至各级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 

4、综合管理统计指标，省级平台每月 1 号计算出各地市、区县的上月的综

合管理指标数据，3 号前各地市、区县核对、确认综合管理指标数据。 

2.3 单点登录要求 

各级全健康信息平台需提供本级平台 URL 地址，上级平台根据 URL 地址赋

予访问者身份证件号码及私钥密码即可免登陆访问下级平台； 

下级平台需要维护上级平台访问的账号，包含人员人份证件号码，私钥密码； 

2.4 平台功能要求 

按照《市统筹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完善市统筹区域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应用功能； 

按照《陕西省卫生计生办公室关于全面完成省市县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对

接工作任务的通知》（陕卫信息函〔2017〕757 号）文件要求，加快推动业务系

统相关数据采集与报送。 

2.5 数据质控要求 

平台接入的数据质量是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根本，是综合监管应用的基础，

也是围绕居民准确开展协同服务的基础。建议在数据采集实施初期，要针对不同

数据源制定明确的考核指标及验证方式，在数据采集的日常监管工作中，要同步

建立业务数据的质量评价机制。 

2.6 隐私保护要求 

对接入各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应提供符合患者隐私和保密要求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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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实现对数据安全的分级管理，对不同级别的数据制定采集、传输、访问

管理办法； 

2、对于保密要求高的数据，从采集、传输、上传等过程都需要加密处理； 

3、提供给其他部门进行科研、分析应用的数据需要做去标示化处理； 

4、对于确实需要明文访问公民个人信息的用户，需要进行严格的身份认证

和访问限制； 

5、对于平台入库及业务应用的访问，采用身份认证+私钥的方式，达到安全

访问，权限管控等。 

3 总体框架 

3.1 总体框架 

省、地市、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总体框架如下图所示，从下至上包

括： 

1、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包括县（区）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直属医疗

机构及其他行业部门接入； 

2、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包括地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地市级直属医

疗机构或直属单位及其他行业部门接入，以及县（区）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接入； 

3、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包括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省级直属医疗机

构或直属单位及其他行业部门接入，以及地市级或县（区）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接入； 

4、各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依托电子政务外网或业务专网或 VPN 虚拟专线实

现网络全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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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总体框架图 

3.2 技术对接 

3.2.1 技术选型 

综合考虑到我省各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现状，最终确定采取基于中间

库的方式进行平台互联互通。 

前置服务器主要参数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2008 R2 

    内存：16GB 

    硬盘：1TB 

    数据库：Oracle11G 

对接实施的模式： 

    1、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模式 

    2、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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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数据采集交换模式 

3.2.2.1 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模式 

1、数据流向图： 

 

图 3-2 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模式数据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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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流说明： 

数据流 

编号 
数据流向说明 备注 

○1  
县平台将县平台的生产数据按照标准标化并写入到县级

平台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县平台已经完

成县级及以下的卫计

机构的业务数据 

○2  
地市平台从各县区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数据写入市级平

台前置中间库 

 

○3  
地市平台从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本地市辖下所有县

区的数据，转换至市本级的平台生产库 

 

○4  
地市平台把地市级卫计机构（主要指市级医院）的数据

按照标准标化并上传至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

库 

前提是各市级医院的

数据已经上传至市平

台 

○5  
地市平台把市级部署的业务系统的数据按照标准标化并

上传至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各市级部署的

业务系统数据已经上

传至市平台 

○6  
省平台从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各地市市级卫计机构

（主要指市级医院）的标化数据 

 

○7  
省平台从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各地市部署的业务系

统的标化数据 

 

○8  
省平台从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各地市辖下所有县区

平台的标化数据 

 

○9  
省平台将各市上传的数据（包括市级业务系统数据、市

级医院数据和辖下所有县区的平台数据）转换并写入省

平台生产库 

 

○10  
省平台将接入的各省级业务系统的数据标化并写入省级

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各省级医院的

数据已经上传至省平

台 

○11  
省平台将接入的各省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

数据标化并写入省级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各省级部署的

业务系统数据已经上

传至省平台 

○12  
下发省级业务系统的数据至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13  
下发省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数据至市级平

台前置中间库 

 

○14  
市级平台从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省平台下发的本市

的数据，转换并写入市级平台的生产库 

 

○15  
下发市级业务系统的数据至县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16  
下发市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数据至县级平

台前置中间库 

 

○17  
下发省下行的省级业务系统的数据至县级平台前置中间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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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发省下行的省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数据

至县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19  
县平台从县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本县区的数据，转换

并写入县平台的生产库 

 

3.2.2.2 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模式 

1、数据流向图： 

 

 
图 3-3 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模式数据流图 

 

2、数据流说明 

数据流 

编号 
数据流向说明 备注 

○1  
将原始的县平台的数据库复制到省级医疗健康大数据平

台 

前提是县平台已经完

成县级及以下的卫计

机构的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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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复制到省级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的县平台生产库按照

标准进行标化，并上传到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

间库 

 

○3  
地市平台从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本地

市辖下所有县区的数据，转换至市本级的平台生产库 

 

○4  
地市平台把地市级卫计机构（主要指市级医院）的数据

按照标准标化并上传至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

库 

前提是各市级医院的

数据已经上传至市平

台 

○5  
地市平台把市级部署的业务系统的数据按照标准标化并

上传至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各市级部署的

业务系统数据已经上

传至市平台。没有地市

级平台的，地市级医院

数据直接接入省级医

疗健康大数据平台 

○6  
省平台从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各地市

医院的标化数据 

 

○7  
省平台从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各地市

部署的业务系统的标化数据 

 

○8  
省平台从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各地市

辖下所有县区平台的标化数据 

 

○9  
省平台将各市上传的数据（包括市级业务系统数据、市

级医院数据和辖下所有县区的平台数据）转换并写入省

平台生产库 

 

○10  
省平台将接入的各省级业务系统的数据标化并写入省级

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各省级医院的

数据已经上传至省平

台 

○11  
省平台将接入的各省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

数据标化并写入省级前置中间库 

前提是各省级部署的

业务系统数据已经上

传至省平台 

○12  
下发省级业务系统的数据至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

中间库 

 

○13  
下发省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数据至部署在

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14  
市级平台从部署在省级的市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省平

台下发的本市的数据，转换并写入市级平台的生产库 

 

○15  
下发市级业务系统的数据至县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16  
下发市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数据至县级平

台前置中间库 

 

○17  
下发省下行的省级业务系统的数据至县级平台前置中间

库 

 

○18  
下发省下行的省级卫计机构（主要指省级医院）的数据

至县级平台前置中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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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县平台从县级平台前置中间库取回本县区的数据，转换

并写入县平台的生产库 

 

 

 

3.2.3 各地市模式选择建议 

1、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模式： 

    咸阳、铜川、渭南、榆林、汉中、商洛 

2、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模式： 

    西安、宝鸡、延安、安康、杨凌、韩城 

3.3 部署方式 

（一）逐级联通 

同时具备完备的市级、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地市，可选择逐级联通模式。

县级平台连通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和县级其他条线系统，并完成与市级平台连

通；市级平台连通市级医疗机构和市级其他条线系统，并完成与省级平台连通；  

（二）省级直连 

没有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地区，可选择省级直连模式。省级平台连通县

级平台，同时连通市级医疗机构和市级其他条线系统； 

省级平台连通省级医疗机构和省级其他条线系统，并完成与国家平台连通。 

4 网络互联 

1、所有地市级、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依托省电子政务网络或业务专网或

基于 IPsec 的 VPN 虚拟专网实现网络全联通； 

2、医疗机构和直属单位依托省电子政务网络或业务专网或基于 IPsec的VPN

虚拟专网接入各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3、地市平台建设成熟的，县接入市、市接入省；条件不成熟的县直接接入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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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准备 

（一）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1、网络：接入电子政务外网或 vpn 专网，配套网络设备； 

2、前置机：用于与医疗机构外部的数据交换，优先配备服务器，条件不具

备的可使用配置较好的 PC 计算机； 

3、医疗机构系统改造：完成医疗机构系统改造，按照平台数据交换接口规

范实现与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交换。 

（二）县级卫生计生局 

1、组织县（区）属医疗机构于 2017 年 11 月底前完成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改

造；   

2、配置前置服务器、网络安全等设备，实现与市级（或省级）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的数据交换。 

（三）市级卫生计生局（委） 

1、已经建设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地市，组织市属医疗机构于 2017 年

11 月底前完成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改造； 

2、配置服务器、网络安全等设备，实现与市级（或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的数据交换； 

3、没有建设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地市，组织市属医疗机构于 2017 年

11 月底前完成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改造，实现与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交

换。 

（四）省级卫生计生委 

1、编制和发布互联互通技术方案，明确数据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 

2、配置服务器、网络安全等设备，实现与市级（或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的数据交换； 

3、组织省属医疗机构和省级一级部署的业务系统于 2017 年 11 月底前完成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改造，实现省属医疗服务数据的接入； 

4、按照国家平台要求，实现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共享文档、全员人口信息

库及部分综合管理统计指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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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相关文件 

国家文件：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工作的

通知》(国卫办规划函〔2017〕851 号) 

省级文件： 

1.《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加快省市县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对接工

作的通知》（陕卫办信息发〔2016〕136 号） 

2.《 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全面完成省市县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

对接工作任务的通知》（陕卫办信息函〔2017〕757 号） 

6.2 标准规范 

《省、市、县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数据接口规范（GF 61/T WS001.1-2017）》 

 


